附件6
特色档口经营告知书

1.合作期间，中选竞租人严格遵照执行国家食品、消防等安全相关法律法规，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及监督管理要求。
2.合作期间，中选竞租人接受学校管理部门及属地监管部门监督检查，参与食品安全、消防安全应急演练，积极配合问题整改整治工作。
3.合作期间，中选竞租人（技术负责人）即为档口经营负责人，须按照学校要求开展经营活动，亲自负责档口餐食制售、经营管理等，承担管理责任，未经学校同意不得更换，不得歇业脱岗。
4.合作期间，中选竞租人服从学校采购验收管理规定，购买的各类原材料，须经学校监管部门库房验收。不得使用预制菜、料理包等类似食材。如学校要求食材需集中采购，遵照学校政策执行。
5.合作期间，中选竞租人须承担相关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聘用及保险费用、公共卫生服务费、低值易耗物资费、投入档口正常经营的其他费用等。
6.合作期间，中选竞租人对其员工（包括但不限于雇佣、临时聘用、好意施惠等一切与中选竞租人有关的人员）和合作第三人（如食材供应商）的行为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，以及引起的纠纷承担相应责任。
7.合作期间，中选竞租人遵循“公益普惠、让利师生”原则制定餐食售价（售价至少低于社会同类价格15%，社会同等价格参考仁怀市场综合价），售价报学校审批后执行。销售餐食须明码标价并按学校规定方式进行收费，禁止私设收费方式和现金交易方式。
8.合作期间，中选竞租人经营需要装修改造档口的，报学校审批同意后自行改造装修。合作终止后，不可拆除的装修归学校所有且不予补偿。
9.合作期间，中选竞租人爱护学校食堂及校园内各类资产等设施设备，若有损坏应及时维修，并承担相应费用或照价赔偿。
10.合作期间，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，中选竞租人立即停业并上报学校；校方启动应急预案并报监管部门，经鉴定属中选竞租人责任的，扣除履约保证金并追究其责任。
11.合作期间，学校监管部门对中选竞租人经营活动开展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，根据月度考核结果扣罚履约保证金，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续签合同。本条相关事宜将在合同中予以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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